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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市區監理所 112年契約服務員(臨時人員)甄試試題 

科    目：監理專業常識測驗(含公文常識) (50題，每題 2分) 
考試時間：1小時(9:20~10:20) 

【 】 1.  下列關於公文使用原則之敘述何者正確？（1）下級對上級之稱謂為表尊敬應統稱「貴」（2）為避免爭議，應

以國字大寫註明承辦月日時分（3）公文「主旨」為求清楚無誤，應以二至三項加以敘述為佳（4）行文數機關

或單位時，如於文內同時提及，可通稱為「貴機關」或「貴單位」。 

【 】 2.  申請專案案件除須符合實質要件外，且該案件最少需幾日以上辦結方能申請專案?（1）20日（2）30日（3）

40日（4）60日。 

【 】 3.  下列使用於公文書橫式書寫之數字，何者形式不宜？（1）核四廠（2）履約保證金為新臺幣 54,000元（3）中

山路 1段 2號 3樓（4）921大地震。 

【 】 4.  非公務機關或民眾之來函自訂有機密等級者何者正確（1）一律視為普通件（2）一律視為密件（3）受文機關

得本於權責核定適當之機密等級（4）一律視為機密案件。 

【 】 5.  舉凡公務上不需處理、答復之發文，均可由發文機關直接於電子公布欄上登載，下列何者屬之（1）首長到任

就職通知（2）地址、電話變動及年度發文代字號通知（3）通報性活動及其他適合登載電子公布欄之周知性公

文（4）以上皆是。 

【 】 6.  有關公文「稱謂語」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1）有隸屬關係之下級機關對上級機關用「大」，如「大部」

（2）屬員對長官、或下級機關首長對上級機關首長自稱時用「本」 （3）無隸屬關係之較低級機關對較高級

機關用「貴」，如「貴部」、「貴院」 （4）屬員對長官、或有隸屬關係之下級機關首長對上級機關首長用「鈞

長」。 

【 】 7.  公文製作的一般原則，其作業要求，不包含下列哪一項選項? （1）正確、清晰（2）詳細、委婉（3）簡明、

整潔（4）完整、一致。 

【 】 8.  下列敘述何者為非？（1）機密檔案未經解密，不得銷毀 （2）為了提升公務溝通效率及便民服務，機關聯絡

方式的承辦人欄位應書寫全名 （3）公文送歸檔前無須依序編寫頁碼即可送歸檔 （4）公文送歸檔以原件為原

則。 

【 】 9.  開會通知單的性質為（1）普通件（2）限期案件（3）最速件（4）人民申請案件。 

【 】 10. 處理機密文書下列敘述何者錯誤？（1）具名或涉及具體內容之檢舉、陳情案件，應以密件處理（2）機密公文

無法親持陳核時，應以機密文書專用封套密封後，以黃色卷宗夾陳核（3）一般公務機密文書保存年限屆至時，

即可依據檔案管理相關法規辦理銷毀（4）納入檔案管理之一般公務機密文書，應隨時或定期查核，檔案管理

單位每年至少須清查一次。 

【 】 11. 汽車檢驗員、汽車駕駛考驗員未依規定辦理檢驗、考驗者，公路主管機關依其情節，得停止其辦理檢驗、考驗

工作: (1)3年 (2)5年 (3)3個月至 1年 (4) 1個月至 3個月。 

【 】 12. 公路主管機關，為公路養護、修建及安全管理所需經費，得徵收汽車燃料使用費；其徵收費率，不得超過燃料

進口或出廠價格 (1) 百分之十五 (2) 百分之二十五 (3) 百分之三十五 (4) 百分之四十五。 

【 】 13. 新設立汽車運輸業所領用之車輛牌照，多久期限內，不得辦理繳銷或過戶轉讓？ (1)自核發牌照日起一年內 

(2)自核發牌照日起半年內 (3)自核發牌照日起二年內 (4)自核發牌照日起三年內。 

【 】 14. 依公路法規定，汽車或電車運輸業，違反營運監督規則者，下列何者非屬於公路主管機關可執行之處理方式？ 

(1)吊扣其違規營業車輛牌照一個月至三個月 (2)定期停止其營業之一部或全部，並吊銷其非法營業車輛之牌

照 (3)廢止其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及吊銷全部營業車輛牌照 (4)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九萬元以下罰鍰。 

【 】 15. 依公路法規定，有關經營汽車運輸業申請核准籌備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1) 經營計程車客運業，其主事務

所在直轄市者，向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申請 (2) 經營計程車客運業，其主事務所在直轄市以外之區域者，向

地方主管機關申請 (3) 經營小客車租賃業，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4) 經營市區汽車客運業，屬於縣（市）者，

向縣（市）公路主管機關申請。 

【 】 16. 依公路法規定，新設立汽車運輸業所領用之車輛牌照，自核發牌照日起（1）6個月內（2）1年內 （3）2年

內（4）3年內  不得辦理繳銷或過戶轉讓。 

【 】 17. 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規定，遊覽車計時包車應以？ (1)計時包車至少以 2小時為起碼時數，超過 2小時者，

按每 1小時遞進計算 (2)計時包車使用時間，應自車輛開始供用時起至用畢時止 (3) 遊覽車計時包車費費

率，由交通部核定之 (4)計時包車費以每 2小時為計費單位。 

【 】 18. 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之規定，除因不可歸責於貨運業者之事由致未能交付者外，託運貨物逾多久之交付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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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未交付者，該運送物視同喪失，託運人得請求損害賠償？(1)10天 (2)20天 (3)30天(4)40天。 

【 】 19. 公路之同一路線，以由公路汽車客運業多少家經營為原則？（1）1家（2）2家（3）3家（4）4家。 

【 】 20. 汽車運輸業為維持正常營運之短期需要，得租用同業營業車輛營運租期以 (1)六個月(2)一年(3)二年(4)三個

月 為限。 

【 】 21. 營業大客車業者派任駕駛人前，應確認所屬駕駛人幾年內已接受公路主管機關辦理之定期訓練或職前專案講

習，且其駕照應經監理機關審驗合格？(1)3年 (2)2年 (3)1年 (4)半年。 

【 】 22. 營業大客車業者派任駕駛人駕駛車輛營業時，除應符合勞動基準法等相關法令關於工作時間之規定外，其調派

駕駛勤務每日最多駕車時間不得超過多少小時？ (1)8小時 (2)10小時 (3)11小時 (4) 12小時。 

【 】 23. 汽車運輸業全部營業車輛均已出售或經吊銷、繳銷、註銷牌照者，應向公路主管機關申請停業或歇業，停業期

間最長不得超過 (1)1年 (2)2年 (3)3年 (4)5年。 

【 】 24. 汽車運輸業為維持正常營運之短期需要，得租用同業營業車輛營運，租期以 6個月為限，由同業雙方將租用事

由、期限、數量、廠牌、年分、型式、連同租車契約副本，報請各該公路主管機關核准，方得實施。但租用(1)

貨櫃曳引車(2)貨運曳引車(3)全聯結車(4)拖車 不受報請各該公路主管機關核准之限制。 

【 】 25. 初次登記為遊覽車駕駛人者，另應接受公路主管機關或其專案委託單位所辦理(1)3小時 (2)4小時 (3)6小時 

(4)10小時 以上之職前專案講習，始得申報登記。 

【 】 26. 汽車運輸業調派所屬逾 65歲持有合格大型車職業駕駛執照之駕駛人執行駕駛勤務時，除符合本規則其他規定

外，並應符合下列規定：(1)限於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執行駕駛勤務 (2)限於上午 5時至下午 5時執行駕駛勤

務 (3)限於上午 6時至下午 6時執行駕駛勤務(4)限於上午 7時至下午 7時執行駕駛勤務。 

【 】 27. 汽車運輸業調派所屬逾 65歲持有合格大型車職業駕駛執照之駕駛人執行駕駛勤務時，除符合本規則其他規定

外，並應符合下列規定：(1)每日總駕駛時間以 8小時為限 (2)連續駕車 3小時，至少應有 30分鐘休息 (3)

連續 2個工作日之間，應有連續 10小時以上休息時間 (4)以上皆是。 

【 】 28. 申請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年齡限制為(1)20歲以上，60歲以下者 (2)30歲以上，65歲以下者 (3)20歲以

上，65歲以下者 (4)18歲以上，65歲以下者。 

【 】 29. 遊覽車客運業經汰舊換新替補之營業車輛自登檢領照日起幾個月內不得申請停駛？(1)1個月 (2)3個月 (3)6

個月 (4)1年。 

【 】 30. 遊覽車客運業之營業車輛復駛後多久內不得申請停駛？(1)1個月 (2)3個月 (3)6個月 (4)1年。 

【 】 31. 檢驗不合格之汽車，責令於多久內整修完善申請覆驗？(1)7天 (2)15天 (3)1個月 (4)2個月。 

【 】 32. 申請汽車學習駕駛證者須年滿幾歲？(1)只要家長同意即可 (2)16歲 (3)18歲 (4)20歲。 

【 】 33. 申請汽車駕駛執照筆試、路考，經考驗不合格申請再考驗者，距上次考驗之時間不得少於多少日？(1)1天 (2)3

天 (3)5天 (4)7天。 

【 】 34. 以下哪些車輛非屬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之慢車？(1)電動自行車 (2)電動輔助自行車 (3) 腳踏自行車 (4)

小型輕型機車。 

【 】 35. 特種車係指有特種設備供專門用途而異於一般汽車之車輛，以下何者非屬特種車？ (1)救濟車 (2) 垃圾車 

(3)遊覽車 (4)消防車。 

【 】 36. 職業汽車駕駛人之駕駛執照，應自發照之日起，每滿 3年審驗 1次，並於審驗日期前後多久內向公路監理機關

申請審驗？(1)1個月內 (2)2個月內 (3)3個月內 (4)6個月內。 

【 】 37. 學習小型汽車駕駛，應向公路監理機關申領學習駕駛證，學習駕車有效期間，自領證之日起以多久為限？(1)1 

年 (2)2 年 (3)3 年 (4)4 年。 

【 】 38. 考領普通駕駛執照、輕型或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須年滿幾歲？(1)18 歲 (2)19 歲 (3)20 歲 (4)22 歲。 

【 】 39. 申請汽車修護技工執照考驗者，須年滿幾歲？(1)16歲 (2)18歲 (3)19歲 (4)20歲。 

【 】 40. 領有牌照出廠年份逾 10年之高壓罐槽車每年至少檢驗幾次？(1)1 次 (2)2 次 (3)3 次 (4)4 次。 

【 】 41. 汽車不依限期參加定期檢驗或臨時檢驗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 900元以上 1,800元以下罰鍰；逾期多久以上

者並吊扣其牌照，至檢驗合格後發還？（1）1個月（2）3個月（3）6個月（4）1年。 

【 】 42. 職業汽車駕駛人，不依規定期限，參加駕駛執照審驗者，處新臺幣 300元以上 600元以下罰鍰；逾期多久以上

者，逕行註銷其駕駛執照（1）1個月（2）3個月（3）6個月（4）1年。 

【 】 43. 機車駕駛人行駛於道路時，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其他相類功能裝置進行撥接、通話、數據通訊或

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者，處罰鍰新臺幣多少元？（1）500元（2）600元（3）1,000元（4）3,000元。 

【 】 44. 汽車駕駛人，臨時停車有下列情形者，處新臺幣 300元以上 600元以下罰鍰？(1)在設有禁止停車標誌、標線

之處所停車（2）在禁止臨時停車處所停車（3）在交岔路口、公共汽車招呼站 10公尺內或消防車出、入口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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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內臨時停車（4）以上皆是。 

【 】 45.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汽車駕駛人在 6個月內，違規記點共達幾點以上者，吊扣駕駛執照 1個月？

(1)1點（2）2點（3）3點（4）6點。 

【 】 46. 汽車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記違規紀錄於 3個月內共達 3次以上者，吊扣其汽車牌照幾個月？(1)1個

月（2）3個月（3）6個月（4）1年。 

【 】 47. 微型電動二輪車：指經型式審驗合格，以電力為主，最大行駛速率在每小時幾公里以下？(1)20公里（2）25

公里（3）30公里（4）35公里。 

【 】 48. 微型電動二輪車所有人應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規定，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未依規定投保者，公路監理

機關是否受理登記、換照或發照？(1)不予受理（2）得受理（3）仍要受理（4）法規未規定。 

【 】 49. 微型電動二輪車駕駛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者，罰鍰處駕駛人(1) 新臺幣 100元（2）新臺幣 300元（3）新臺幣

500元（4）新臺幣 600元。 

【 】 50. 未滿 14歲之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處罰對象為何？ (1) 違規當事人（2）其法定代理人或監

護人（3）違規車輛所有人（4）法規未規定。 

 



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市區監理所 

112年契約服務員(臨時人員)甄試答案卷 
 

科目：監理專業常識測驗(含公文常識)                     

（共 50題，每題 2分，總分 100分）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1 4 11 3 21 1 31 3 41 1 

2 2 12 2 22 2 32 3 42 4 

3 2 13 1 23 1 33 4 43 3 

4 3 14 4 24 4 34 4 44 3 

5 4 15 2 25 3 35 3 45 3 

6 4 16 2 26 3 36 1 46 1 

7 2 17 2 27 4 37 1 47 2 

8 3 18 3 28 2 38 1 48 1 

9 2 19 1 29 3 39 2 49 2 

10 3 20 1 30 1 40 3 50 2 

 
 


